
第 4662號公告 勞工處

破產欠薪保障條例 (第 380章 )

(依據第 16(1A)條規定就付款事項及付款理由所發的公告 )

現依據《破產欠薪保障條例》(第 380章 )第 16(1A)條的規定公布，本人已根據上述條例第 
16(1)(a)(ii)條的規定，從破產欠薪保障基金中撥出特惠款項 9,558.70元予 CIRCULADO 
Jocylyn Orapa(「僱員」)。該人為 JENMALM Anders Herbert (「僱主」) (地址：新界西貢清
水灣上洋村 31號及新界西貢大埔仔清水灣道 663號傲瀧第 21座 5B室 )的前僱員。支付款項
的理由是本人覺得該僱主沒有支付該僱員應得的工資、未放年假薪酬、未放法定假日薪酬、代
通知金或遣散費或上述全部或其中任何一項款項，而若非因《破產條例》 (第 6章 )第 6(2)(a)條
的存在，便本應有一項破產呈請針對該僱主而提出。

2022年 8月 26日 勞工處處長 
 (林彩萍代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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